
省级粮食产业化财政专项资金申报流程图申请县级储备粮承储资格的企业，需通过网上办理平台向县粮食局提出申请
受理

县粮食局联合县财政局受理相关申请
审查
县粮食局和县财政局工作人员，根据企业申报材料，对照文件要求进行审查
办结
县粮食局、县财政局提出审查意见后报市级主管部门
办结
经公示无异议，由县粮食局公告通过认定的县级储备粮存储格资企业名单、库区名称和仓（罐）号、仓（罐）容，并颁发县级储备粮承储资格证书。对未通过资格认定的企业发出不予行政确认决定书



承办机构：审批科
服务电话：0566-5181092
承诺期限：1个工作日（不含修改文本、公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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